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6月26日新闻发布会材料二

毒品犯罪及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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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孙子尔火等运输毒品案

——纠集他人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子尔火，男，彝族，1974年5月20日出生，无业。

2011年1月15日凌晨，被告人孙子尔火邀约比么日惹、刘付荣、初布色聪（均系同案被告人），从云南省勐海县西定乡携带毒品分乘两辆摩托车前往云南省景洪市。当日2时25分,孙子尔火一行四人行驶至西定乡旧过村委会勐安查缉点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海洛因6287克、“麻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91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子尔火运输毒品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孙子尔火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孙子尔火提起犯意并纠集他人运输毒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孙子尔火判处并核准死刑。另对同案被告人比么日惹、刘付荣、初布色聪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孙子尔火已于2013年6月20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案例2
黄红中、王玉等贩卖、运输毒品、非法持有枪支案

——黄红中系累犯，王玉在涉嫌贩卖毒品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继续贩卖毒品，均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红中，男，汉族，1970年9月21日出生，农民。1998年7月13日因犯抢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2006年9月3日刑满释放。

被告人王玉，男，汉族，1980年8月4日出生，无业。

2010年5月26日，被告人黄红中在广东省东莞市雇请车辆，指使王桂军（已另案判刑）乘车将所获毒品带至辽宁省大连市，自己另乘飞机返回大连市。王桂军将毒品运至大连市后据为己有，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62克。同月31日，王桂军准备再次贩卖毒品时被抓获，公安人员从王桂军的房间搜出甲基苯丙胺894.34克、“麻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140.6克。同年8月9日，黄红中在大连市一饭店门前向他人贩卖毒品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143.22克、“麻古”0.4克、海洛因21.28克。

被告人王玉因涉嫌贩卖毒品于2009年12月被抓获，2010年1月1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10日被监视居住。2010年上半年，王玉在大连市先后2次从被告人黄红中处购买共计370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他人。后王玉通过吴小利（同案被告人）结识了王辉明、廖友全（均系同案被告人）。同年7月，王玉、吴小利与廖友全、王辉明商议合作买卖甲基苯丙胺，由王玉出资，王辉明被留在大连市作人质，廖友全到四川省购买甲基苯丙胺运至大连市卖给王玉。同月28日，廖友全携带甲基苯丙胺乘车到达大连市与王玉交接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廖友全处搜出甲基苯丙胺317.5克，从王玉处搜出“麻古”14.61克。

综上，被告人黄红中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类毒品1610.56克、海洛因21.28克，被告人王玉贩卖甲基苯丙胺类毒品702.11克。

此外，2010年7月，被告人黄红中在大连市将自己所有的手枪1支、子弹1发交给被告人王玉，王玉又将该手枪和子弹交给赵军善（已另案判刑），后被公安机关查获。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红中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王玉贩卖毒品的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黄红中、王玉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又均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黄红中贩卖、运输毒品次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大，在与王桂军共同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中系主犯，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应依法从重处罚。王玉贩卖毒品次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大，在与吴小利共同贩卖毒品犯罪中系主犯，且其在涉嫌贩卖毒品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继续贩卖毒品，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对黄红中、王玉所犯数罪，均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黄红中、王玉均判处并核准死刑。另对同案被告人吴小利、王辉明、廖友全均判处无期徒刑。
罪犯黄红中、王玉已于2013年1月23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案例3
俞彬、孙弘贩卖、运输毒品案

——二人共同出资去外地贩运毒品，均系毒品再犯，
孙弘还系累犯，均依法严惩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俞彬，男，汉族，1971年7月29日出生，无业。1988年10月因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9年10月2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被告人孙弘，男，汉族，1966年11月25日出生，无业。1986年10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1年9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1996年6月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2004年10月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07年6月8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2011年7月中旬，被告人俞彬、孙弘商议共同出资前往湖北省武汉市购买毒品运回浙江省杭州市贩卖。同月21日，孙弘租车，俞彬乘飞机，分别从杭州市前往武汉市。俞彬与他人联系购得毒品后，孙弘携带所购毒品返回杭州市。同月23日16时许，孙弘在携带所购毒品前往俞彬住处的途中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麻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195.85克、海洛因99.86克、咖啡因20.36克，另从俞彬的住处查获甲基苯丙胺1.22克、美沙酮99.78克、巴比妥6.93克、四氢大麻酚1.18克。

此外，2011年六七月间，被告人孙弘在杭州市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3次，共计5克。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俞彬、孙弘以贩卖为目的购买、运输毒品，孙弘还贩卖毒品，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俞彬、孙弘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且二人均曾因毒品犯罪被判刑，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孙弘还系累犯，二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均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俞彬、孙弘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例4
石超故意杀人案

——吸食毒品后持刀行凶，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

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石超，男，苗族，1989年11月28日出生，无业。

2011年5月7日晚，被告人石超与女友廖秋凤（被害人，时年21岁）等人在广东省中山市一酒吧喝酒，其间石超吸食氯胺酮。次日3时许，石超到朋友游印波（被害人，男，殁年21岁）的租住处聊天，并打电话让已回住处的廖秋凤前往。后因游印波的女友易玉芳（被害人，殁年20岁）准备休息要求石超离开，石超与易玉芳发生争执。石超打了易玉芳一巴掌，并拿起房间桌上的菜刀，用刀背击打易玉芳头部。游印波见状上前责骂石超，石超又持菜刀先后砍击游印波、易玉芳，致二人大失血死亡。其间，廖秋凤出言劝阻，亦被石超持菜刀砍击数次，受轻伤。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石超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石超饮酒、吸食毒品后，因琐事持刀行凶，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石超判处并核准死刑。

罪犯石超已于2013年5月1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案例5
宁钢抢劫案

——毒瘾发作后因无钱购毒而结伙抢劫，致一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宁钢，男，汉族，1967年2月20日出生，无业。1997年6月因吸毒被劳动教养二年。2000年11月24日因吸毒被劳动教养三年。

2010年10月14日上午，被告人宁钢和韦启良（已死亡）因毒瘾发作无钱购毒，携带三把尖刀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伺机抢劫。宁钢、韦启良发现一饲料店内仅有店主王建萍（被害人，女，殁年54岁）一人，即进入店内对王建萍进行威胁、捆绑。因王建萍反抗并大声呼救，宁钢持水果刀割划王的颈部，韦启良将店铺大门关上，二人将王建萍转入里间卧室，用电风扇电源线捆绑后，持刀朝王建萍的颈、胸等处捅刺数刀，致王失血性休克死亡。二人劫得一辆雅马哈牌电动车（价值2570元）、一部中兴牌手机（价值210元）及38盒香烟（价值311元）。宁钢驾驶所抢电动车搭载韦启良逃跑途中，受到公安人员和群众追捕，二人弃车逃跑，宁钢被当场抓获，韦启良当场持刀自杀身亡。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宁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宁钢因毒瘾发作无钱购毒，伙同他人闯入商铺抢劫并致人死亡，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宁钢参与预谋，准备刀具，积极实施抢劫、杀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宁钢判处并核准死刑。

罪犯宁钢已于2013年4月1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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